
附件1
山东省一、二类汽车维修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

评分表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
	考核

	一、设施设备
	5
	接待室、停车场、生产厂房等设施有一项不能满足《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16739.1）要求的，扣1分，全部不满足要求的，不得分；设备每缺一项（应外协没有外协或外协协议失效的）扣1分，设备未检定或校准的，每台套扣1分，检定或校准证书失效的，每台套扣1分。
	
	

	二、从业人员
	10
	
	
	

	1.人员配备情况
	6
	人员配备达不到《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16739.1）要求的，不得分；人员资格达不到《从业人员管理规定》要求的，每岗位/人扣1分。
	
	

	2.人员培训情况
	4
	未制订或未实施培训计划，本项不得分；未建立培训档案，本项不得分；培训档案包括：培训计划、培训通知（包含：时间、地点、人员、内容）、签到记录、培训图片或音视频、考核评估等，每缺1项扣0.5分直至扣完。
	
	

	三、安全生产
	10
	
	
	

	1.安全生产制度
	2
	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或未实施的，不得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项；未制定机电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的，扣0.5分/台套，安全操作规程在相应工位或设备处未明示的，扣0.5分/工位。
	
	

	2.安全保护措施和消防设施
	3
	安全消防器材等设施不符合安全和消防要求的，扣1分/项。有毒、易燃、易爆物品和粉尘、腐蚀剂、污染物、压力容器等，未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施的，安全防护设施无警示、禁令标志的，扣1分/项。；生产厂房和停车场不符合安全和消防要求的，扣1分/项。
	
	

	3.安全事故
	5
	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人员轻伤以上的，不得分。
	
	

	四、维修质量
	20
	
	
	

	1.质量保证体系
	6
	汽车维修质量承诺、检验、竣工出厂合格证管理、汽车维修档案管理、计量管理、设备管理、配件管理、人员培训等制度，出现缺项的，不得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的，维修设备维修保养记录不完善的，扣2分/项。未具有所承修车型完整有效维修技术资料及工艺文件的扣1分。维修车辆档案没有一车一档的扣1分；记录不完善的扣0.5分。
	
	

	2.维修配件管理
	6
	未实施配件管理制度的，不得分；制度内容应涵盖配件采购、检查验收、库房管理、信息追溯、配件登记及台账、索赔要求等，每缺少一项扣1分。采购的维修配件未按要求进行登记的，扣0.5分/件；换下的配件、总成未交托修方或未经托修方允许（登记）自行处理的，扣0.5分/件；旧配件或修复件无明确标识的扣0.5分/件；未将原厂件、同质件、修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的，扣0.5分/件。
	
	

	3.质量保证期
	4
	公示的质量保证期低于国家有关规定的，不得分；未按规定执行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的，扣1分/辆次。
	
	

	4.竣工出厂合格证
	4
	未按规定签发维修车辆进厂检验单、过程检验单、竣工检验单和竣工出厂合格证的，扣1分/辆次；填写不规范或填写内容不全的，扣0.5分/辆次；车辆返修无返修记录或记录不完整的，扣0.5分/辆次。
	
	

	五、服务质量
	25
	
	
	

	1.服务公示
	5
	未公示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用户抱怨受理程序、营业执照、质量保证期、常用配件价格、常用工时定额和工时单价、从业人员监督栏、行业管理部门监督电话的和承诺提供维修救援服务，未公示服务时间、电话、收费标准的，扣0.5分/项。
	
	

	2.服务透明度
	5
	未与托修方确认维修作业项目并签署规范的维修合同（托修单）的，扣2分/辆次；签订的维修合同（托修单）不规范、不完整的扣0.5分/辆次；维修项目未与托修方沟通的扣1分/辆次；修车现场不可视的，扣2分。
	
	

	3.用户满意度
	5
	客户满意度（以随机征求用户意见为准）100%起，每降低5%，扣0.5分。未建立用户跟踪、回访制度和用户抱怨受理制度的，扣1分/项；有制度无记录的，扣0.5分/项。
	
	

	4.投诉处理机制
	10
	发生一起有责投诉，扣2分/次；不配合维修质量纠纷调解的扣5分/次；被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严重损害维修行业信誉行为的，不得分。
	
	

	六、遵章守纪
	10
	1.未将《机动车维修标志牌》悬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的，扣1分/次。

2.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等事项，未按规定备案的，扣1分/次；

3.维修工时单价和工时定额未按规定备案的，扣1分/次。

4.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的,扣1分/次；

5.伪造、转借、倒卖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的，扣0.5分/张。

6.超出公布的结算工时定额、结算工时单价向托修方收费的，扣1.5分/辆次。

7.只收费不维修或者虚列维修作业项目的扣1分/辆次。

8.未使用规定的结算清单格式的扣0.5分/辆次。

9.未按规定报送统计资料的扣1分/次。

10.超越备案经营范围维修经营的扣2.5分/次。

11.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扣2分/次。

12.通过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等维修作业的,扣1分/次。 
	
	

	七、环境保护
	10
	
	
	

	1.环保设施设备
	7
	未建立环境保护制度的，不得分；不完善的扣1分。未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的,扣2分；未如实记录危险废物产生、转移情况的，扣1分。环保设施设备（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废油、空调制冷剂、废蓄电池、废轮胎及有害垃圾等收集、处理设施设备；车间通风、除尘、净化、消声等设施设备）配备或技术状况不能满足要求的，扣1分/台（套）。
	
	

	2.维修废物
	3
	废气、废水、废油、空调制冷剂、废蓄电池、废轮胎及垃圾等有害维修废物回收处理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项，未签回收合同的，不得分。
	
	

	八、经营管理
	10
	
	
	

	1.组织管理
	4
	未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的，不得分；未设置经营、技术、业务、质量、配件、检验、档案、设备、生产和安全环保管理岗位的，每岗位扣 0.5分；未落实责任人的，每岗位扣 0.5分。无现行有效的与汽车维修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扣1分/项。
	
	

	2.质量信誉档案
	3
	未建立的，不得分；经营者基本情况、安全生产事故记录、服务质量事件记录、违章经营情况、投诉情况、经营者管理情况、经营者设施设备记录不完善的扣1分/项；信誉档案保存不符合规定的，扣1分。
	
	

	3.信息化建设
	3
	维修配件未实现电子化管理的，扣1分；机动车维修档案未实行电子化管理的或未接入国家有关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不得分；维修电子数据记录未及时上传的，扣0.5分/辆次。安全信用评价系统注册和使用情况
	
	

	九、加分项目
	10
	
	
	

	1.经营者形象
	4
	进行了经营者形象设计，实行了员工统一服装统一标志并示证上岗的，加1分/项；持有技术职称中级和职业资格技师以上人数占总人数比例超过60%的或获得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奖励的，加1分，比例超过80%的或获得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奖励的，加2分。
	
	

	2.连锁经营
	2
	连锁经营超过3个网点的，加2分。
	
	

	3.市、省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
	4
	获得省、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加1分；获得市、厅级的，加2分；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加4分。
	
	

	合计分数
	110
	
	
	


注：1.自评分数由经营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评，考核分数由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现场评分。

2.所有项目的考核分，不计负分，扣完本项目规定分数为止。

3.连锁经营是指经营者总部按照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经营方针、统一服务规 范和价格的要求，建立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并由经营者总部对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经管行为实施监管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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